
 

“基础学院教育发展基金”管理使用办法 

 

上海理工大学“基础学院教育发展基金”来源于历年师生爱心捐助与社会各界

对学院教育发展的支持，专用于上海理工大学基础学院师生困难补助、科技创新专

项奖励、教育教学交流研讨等活动，现制定如下管理使用办法：  

第一章 管理机构与职能 

第一条 上海理工大学“基础学院教育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基金使用项

目的立项和项目变更的审核；负责对项目评审结果和资金使用情况的审核；以及基

金管理和使用的其它重要事项的审定。其收支单独记账，专款专用。  

第二条 基金项目资金使用须由基金管理委员会审议，由主任签字发放。  

第三条 基金管理委员会成员组成由上海理工大学基础学院的相关负责人组成，

基金管理委员会成员如遇工作调整，成员资格将自动进行变更。  

上海理工大学基础学院“基础学院教育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  

主任：李景玉  

委员：郑七振、华俊、孟得华、严瑾、毛培忠、尹强  

第四条 基金使用的监管和保障机构为上海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办公室。  

第五条 基金项目的建立、管理和实施，以及其它基金管理使用的日常工作由上

海理工大学基础学院负责。  

第二章 使用范围及方法 

第六条 基金使用主要用于：  

（1）资助品学兼优的大学一年级学生，使之顺利完成大学基础学业，成为国家

之栋梁；  

（2）向因突发事件等急需经济支持的基础学院师生、校友提供资助；  

（3）助力学院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大学生创新创业、学术交流研讨等活动的

开展；  



（4）支持、投入与基础学院教育事业及其他公益性活动相关的项目。 

第七条 基金使用过程中，每笔基金在使用前须经“基础学院教育发展基金”管

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做好会议记录及相关材料备份以便存档和查询，由主任签字

发放。每年基金使用额度要小于等于一万元。  

 

第三章 附则 

第八条 本管理办法由上海理工大学“基础学院教育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负

责解释。  

第九条 本管理条例自颁布之日起试行一年，试行期结束后根据实际可以进行相

应调整。  

 

上海理工大学基础学院  

2020 年 4月 26日 


